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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10841 
台北市開封街2段的號2樓

地址: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:吳勇福
電話: 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8378
傳真: (02)2720-3922 
電子信箱: bm1794@mai 1. taipe i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年3月 15 日
發文字號:北市都建字第 105317175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去曰說明

主音:有關本市道路施工現場監造人員及施工廠商品質管理之負責

人員相關規定一案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05 年 2 月 26 日北市工新道字第

105611324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當揭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重申本市道路施工除須持有該處

核發挖掘許可證外，自 105年2 月 1 日起，現場監造人員及施

工廠商品質管理人員，如未依規定取得證照或有未在場，冒

用、偽造、借用證照情事者，將依相關規定予以罰處。必要

時記點撤銷該證照，請轉達所屬會員督導相關人員確實依規

定辦理，隨文檢附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105年2月 26 日北市

工新道字第 10561132400號函影本l份(詳附件)。

三、副本抄送本局住宅工程料及本市都市更新處，請依該函內容

辦理。

正本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

會

副本: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工程料、臺北市都市

更新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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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管理工程處處長臻、控路?主持






